
《通訊截取及保障法律制度》法案中新設事後通知

機制  

通訊截取措施是調查和打擊嚴重犯罪和隱蔽性極強之特定犯罪的偵

查手法之一，由於該措施涉及通訊自由和通訊秘密的權利，特區政府在草

擬《通訊截取及保障法律制度》法案時，將加強權利保障列為重要立法方

向。在公開諮詢中，社會各界認同立法方向，並提出了不少意見，其中包

括設立事後的通知制度，在通訊截取後的合理期間內通知被不法截取之

人。經深入研究後，認同相關建議務實可行，故將有關制度納入草案之中。 

在擬定通知制度過程中，特區政府廣泛參考了世界各地通訊截取或電

話監聽制度的相關規定，深入研究施行經驗，並結合本澳實際情況提出建

議，在確保不損害偵查工作成效的前提下，對被截取人士提供更佳權利保

障。 

法案建議的通知制度 

《通訊截取及保障法律制度》法律草案正於立法會審議，法案除了建

議沿用一直行之有效且保障充分的嚴格事前審批制度，即規定刑事警察機

關必須先獲得法官批示或許可，才可以作出通訊截取措施，並且在提交予

法官前已由檢察院作合法性審查的機制，以及維持各項重要刑事訴訟原則

之外，法案亦建議設立事後通知的新機制。在目前的文本中第 7條第 1款

規定：“通訊截取結束後，如法官認為通訊截取屬不正當，應通知因此受

損害的人”；第 2款規定：“如作出通知可能使偵查或預審的目的受損害，

則不適用上款的規定”。 

世界主流三類模式 

關於通訊截取措施實施後被截取人士會否獲得通知，世界各地立法模

式不同，歸納起來大致可分為三類： 



一、完全不作通知。以葡萄牙為例，該國的相關制度中並無事後通知

的規定。當地規定截取通訊前必須經由法官審批，且在提交予法官前已由

檢察院作合法性審查，因而沒有設立事後通知的必要性。本澳現行電話監

聽制度移植自葡萄牙的相關規定，故也沒設事後通知。 

二、原則上不予通知，僅在有嚴重錯誤時通知。這一類的通知制度，

一般是當出現不法截取或錯誤時，事後對受損害的人士作出通知。英國

《2016年調查權力法》第 231條規定，如果截取屬嚴重錯誤，且告知符合

公眾利益，則調查權力專員在不損害國家安全、不對偵查犯罪造成影響等

前提下，必須將與該人相關的任何錯誤告知該人。中國香港特區的法例第

589章《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第 48(1)條規定，如存在有部門的人員在沒

有訂明授權的授權下進行任何截取或秘密監察的情況，截取通訊及監察專

員須於合理地切實可行範圍內，儘快向該人發出通知；然而，第 48(3)條亦

訂明，只有在認為不會對防止或偵測罪行或保障公共安全造成損害時，才

可發出通知。 

三、原則上通知，但例外情況下不通知。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 101

條規定，在不妨礙偵查目的，以及不會給公共安全、他人生命、身體、重

要財產價值造成危險的時候，應通知被通訊截取的人已採取的措施。但如

果通知行為與更值得保護的利益相抵觸，則不予通知；如果當事人僅為措

施輕微涉及且通知無利益的，亦可不予通知。中國台灣地區《通訊保障及

監察法》第 15 條規定，在通訊監察結束後，由法院向受監察人通知，但

如認為通知有妨害監察目的之虞或不能通知，則不作通知。尤須注意的

是，雖然這一類制度規定當局一般情況下須在事後對被截取者作出通知，

但同時也明文劃定了不作通知的前提：妨礙偵查或監察目的、與更值得保

護的利益相抵觸等，顯然是考慮到在保障基本權利之餘，亦不能削弱執法

機關撲滅罪行的能力，必須在兩者之間取得適當平衡。 



從比較法研究得出的結論為，通知制度是一項對居民基本權利提供保

障的重要措施，惟該如何設立必須從整個國家或地區既有的通訊截取制度

作出考量。如上述第三類制度中的德國、中國台灣地區均容許在緊急情況

下由檢察官審批通訊截取，因此，其對通知的要求必須提升至原則上通

知、但例外情況下不通知，以平衡對基本權利的保障，但該等國家和地區

同時作出大量平衡執法成效的考慮，如德國法例規定如果截取措施輕微且

通知無利益的情況下可不予通知，台灣地區亦規定如有妨害監察目的之虞

則不作通知，在這些規定的作用下，使上述第二類制度與第三類制度實質

上沒有差異。 

而第二類通知機制中，僅在嚴重錯誤時才作出通知，並未能為市民基

本權利帶來足夠的保障，因此，法案建議的通知機制雖然以第二類制度為

藍本，但同時進行了優化，建議在“不正當”作出通訊截取時亦予以通

知。“不正當”的含義比出“嚴重錯誤”更廣，例如當法官批准截取，但

刑事警察機關在執法過程中出現不正當地行使該法官批示內容的行為，如

使用不是法官批示許可的方法進行截取，且對相關人士作出了損害，法官

則可對其作出通知。這一規定，對執法機關實施通訊截取提出更嚴格的要

求，其必須正當執行法官的批示內容，否則須負上相關責任。 

在通知的主體方面，考慮到本澳制度中法官在通訊截取的全過程擔當

審批和監督角色，故法案也參照大陸法系的普遍規定，建議由超然及獨立

的法院作出事後通知。 

《通訊截取及保障法律制度》法案在體現權利保障上絕非空洞無物、

泛泛而談，除了維持了現行制度的各項刑事訴訟原則及嚴格事前審批規定

外，法案也增設了多項具體規定，包括將通訊截取實施過程中關於程序期

間的規定一一明確化、增加法官可隨時索取截取資料的條文、增設多項專

門刑事罪行、引入事後通知制度等，切實地完善事前、事中、事後的監察、



保障、追究機制，由此可見，法案在賦予刑事警察機關適切現實的措施且

適度的權力外，毫不忽略對基本權利予以更充足的保障。 

 


